

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租赁合同







    项目名称：                                                    


转让人（甲方）：枞阳县殡葬管理所                                        受让人（乙方）：                                                                                     
[bookmark: _GoBack]见证方：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甲方将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租赁权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承租甲方枞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租赁权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租赁标的地址：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位于馆区停车场一侧，毗邻G347国道，场区宽敞。食堂分上下两层，每层建筑面积147平方米，框架结构。
二、租赁经营范围：食堂一层可对外经营餐饮及烟、酒、饮料、方便食品等零售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严禁销售与殡葬业务相关丧葬用品。）；食堂二层为职工餐厅，只对殡仪馆内部职工就餐。
三、租赁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第一年时间从2023年 月   日起至2024年 月    日止；第二年时间从2024年 月    日起至2025年 月    日止；第三年时间从2025年 月    日起至2026年 月    日止）。第一年经营期限满后，甲方根据乙方履约情况及考核结果等内容，视情续签。因国家法律法规或政府部门对职工食堂管理政策发生变动时，甲方可终止合同。
四、租赁费及付款方式：
租赁费：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租赁权年租金为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 (￥:         )。
付款方式：租金按年支付，第一年租金乙方在拍租成交五个工作日内交付到甲方指定的账户；第二年租金乙方在签订第二年租赁合同时一次性付清；第三年租金乙方在签订第三年租赁合同时一次性付清。
五、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同意后，乙方可对食堂一层的场地进行装潢装修，其装修的质量应当符合目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通过相关部门的验收。经营合同约定许可范围内业务所需的设施设备由乙方自行配备，合同到期后，由乙方自行处理。乙方进行的装饰装潢，合同终止后应当无偿移交给甲方，如故意损坏应当予以赔偿。食堂的场地设计、装潢装修、消防及餐具、桌椅等费用由乙方自行购买支付并负责实施，甲方不承担其任何费用，也不予以补助或补偿。
食堂二层已装潢装修，餐具、桌椅、冷暖设备等配套齐全。甲方将食堂现有设施经登记造册后，于合同生效后五日内移交给乙方管理、使用和维修，维修费由乙方承担；合同终止后，乙方应及时归还给甲方，如有损坏或丢失，由乙方修复或按合同终止时的市场价格赔偿。如经营需要添置用具等财产须自行购买，合同终止后由乙方自行处理。
（二）食堂二层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水、电、冷暖、维护费用由甲方承担，其它的费用都由乙方自行承担并支付，甲方不予以补偿或补助。
（三）每周的周一至周日提供职工早、午、晚餐服务，其中中餐约40人次/天（结算时以实际就餐人数为准），早、晚餐约10人次/天（结算时以实际就餐人数为准）。遇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根据甲方需要提供临时就餐。用餐方式：自助餐或量化饭菜份量。
（四）午、晚餐最低标准要求保证一荤两素一汤，饭、汤不限，数量以够吃不浪费为宜。每餐菜肴尽可能做到合理搭配。
（五）按规定或承诺更优的午、晚餐标准提供安全、健康、营养的午餐，菜肴尽可能做到品种丰富，米、面、油、肉和蔬菜等各种食材及调味品均使用合格产品，票证齐全。
（六）午餐标准每人每餐人民币壹拾伍元（¥15.00），晚餐标准每人每餐人民币壹拾贰元（¥12.00），早餐标准每人每餐人民币伍元（￥5.00）。职工实际就餐费用结算采用购买就餐券的方式，由甲方按实际工作需要在乙方处现金购买就餐券发放于职工，职工凭券就餐，超出部分由就餐人员自行解决。
（七）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管理，并积极配合其他部门监管，就餐人员提出的合理意见并及时整改，实行服务承诺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八）乙方自行招聘所有食堂员工，并负担食堂员工的各种工资和福利，员工身体健康应当符合餐饮业经营要求，所有食堂工作人员与甲方无任何劳务关系及相关从业法律责任。  
（九）中标人应当要做好防火、防盗、安全用电等安全工作，确保职工就餐和自身的安全，如出现食物中毒和各种安全事故，责任和经济赔偿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十）乙方在合同履约期内与外界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等纠纷均与甲方无关。乙方不得将食堂经营权转包他人，如有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其履约保证金。
（十一）对食堂经营采取不定期检查，半年一次考核。发现问题情节较轻的，第一次批评，第二次警告，第三次予以经济处罚（不少于500元）；如发生食物中毒或由食堂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的、考核分数低于50分的，解除或终止合同协议。
（十二）乙方独立承担经营活动中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乙方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守法经营。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应自觉按工商、税务、公安、卫计委等部门的要求办理有关证件和缴纳费用。乙方完全承担经营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故（如食物中毒、工伤、财产设备损失等）的最终赔偿及一切法律责任。乙方为治安、消防、卫生安全等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应自觉根据相关要求做好工作。
（十三）乙方的履约保证金（    20000.00     元）为乙方违反约定和出现事故的处罚、赔偿等备用金。凡有违约行为或给政府造成声誉、人员、财产等损害，乙方应赔偿损失，甲方视其情节轻重扣除相应数额违约金。履约保证金于合同到期交接完成后退还扣除后的部分；若不足扣除，乙方须即时补足缺额。
（十四）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直接终止合同，有权扣除履约保证金，并不承担乙方前期投入的全部费用，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1.乙方在合同期限内单方面放弃经营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
2.甲方有权对乙方存在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3次以上未整改到位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每次扣除其保证金1000—5000元 。
3.经查实转包他人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
4.乙方没有取得相关证照对外营业的，或违法经营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
5.乙方无正当理由不营业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
6.因饭菜质量或服务态度，职工意见很大的，责令限期整改，3次以上未整改到位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每次扣除其保证金1000—5000元。
7.考核连续3次不合格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
六、转让期内，若应国家发生重大政策性调整，或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可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甲、乙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和经济上赔偿责任。
七、双方违约责任：
（一）本合同一经订立，任何一方中途不得擅自终止合同。如甲方擅自终止合同，导致乙方不能履行合同，应该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并承担乙方的经济损失。若乙方擅自终止合同，所缴纳的转让金及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合同终止后，乙方如不及时归还甲方的财产，其履约保证金将作为违约金不予返还，超过十日，甲方有权处置乙方所添置的财产，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八、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提交铜陵仲裁委员会仲裁或依法向枞阳县人民法院起诉。
九、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枞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定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单）                  乙方：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